
一  异言：论哲学的目的
 

（一）当我受到经验的教训之后，才深悟得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一切东
西，都是虚幻的、无谓的，并且我又确见到一切令我恐惧的东西，除了我的
心灵受它触动外，其本身既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因此最后我就决意探究
是否有一个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真正的善，它可以排除其他的东西，单独地支
配心灵。这就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
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
（二）我说“最后我就决意”这样做，因为初看起来，放弃确实可靠的
东西，去追求那还不确定的东西，未免太不明智。我明知荣誉和财富的利益，
倘若我要认真地去从事别的新的探讨，我就必须放弃对于这些利益的寻求。
假如真正的最高幸福在于荣誉和财富，那末，我岂不是交臂失之，但假如真
正的最高幸福不在于荣誉、财富，而我用全副精力去寻求它们，那末我也同
样得不到最高的幸福。
（三）因此我反复思索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新的生活目标*，或者至少确
定有没有新的生活目标的存在，而不致改变我素常生活的秩序和习惯，这是
我所屡次尝试的，但总是没有成效。因为那些在生活中最常见，并且由人们
的行为所表明，被当作是最高幸福的东西，归纳起来，大约不外三项：财富、
荣誉、感官快乐。萦扰人们的心灵，使人们不能想到别的幸福的，就是这三
种东西。
（四）当人心沉溺于感官快系，直到安之若素，好象获得了真正的幸福
时，它就会完全不能想到别的东西。但是当这种快乐一旦 * 接拉丁文原文为
institutum，两种英文译本皆译作“原则”，未加生活二字，德文译本作“生
活计划”，俄文译本作“生活目标”。这里采取俄文译本的译法。——译者
得到满足时，极大的苦恼立刻就随之而生。这样一来，人的心灵即使不完全
丧失它的灵明，也必会感到困惑而拙钝。对于荣誉与财富的追求，特别是把
它们当作自身目的，①最足以使人陷溺其中，因为那样它们就被当作最高的
善。
（五）然而人心陷溺于荣誉的追求，特别强烈，因为荣誉总是被认为本
身自足的善，为一切行为所趁赴的最后目的。而且我们获得荣誉与财富，不
象获得感官快乐那样立刻就有苦恼与悔恨相随；反之，荣誉、财富获得愈多，
则我们的愉快愈大，因而我们想要增加荣誉、财富的念头也就愈强烈。但是
当我们的希望一旦感到沮丧时，极大的苦恼便跟着发生。荣誉还有一种缺点，
就是为了追求荣誉，我们必须完全按照人们的意见生活，追求人们通常所追
求的东西，规避人们通常所规避的东西。
（六）现在我既然见到，所有这些东西实在是寻求别的新生活目标的障
碍，而且不仅是障碍，实在是和它正相反对，势不两立，二者必去其一，因
此我不能不考察一下，究竟哪一个对于我比较有益；因的，象前面所说过的，
我好象是自愿放弃确定的善而去追求那不确定的东西。但是当我仔细思考之
后，才确切地见到如果我放弃这些东西，来从事新的生活目标的探求，则我

                                                
① 这点可更加详细解释，可以将财富认作本身目的而追求，与将财富认作增进荣誉、满足肉欲、或补助健

康、促进科学与艺术而追求加以区别。俟于适当地方再加以讨论，这里可无须深究。（作者原注，下同。

——译者）



所放弃的就是按本性说是不确定的善，象上面所指出的那样，而我所追求的
却不是在本性上不确定的善，（因为我要寻求的是持久的善，）只不过获得
这种善的可能性却不很确定罢了。
（七）经过深长的思索，使我确切见到，如果我彻底下决心，放弃迷乱
人心的财富、荣誉、肉体快乐这三种东西，则我所放弃的必定是真正的恶，
而我所获得的必定是真正的善。我深知，我实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不
能不强迫我自己用全力去寻求药方，尽管这药方是如何不确定；就好象一个
病人与重病挣扎，明知道如果不能求得救药，必定不免于一死，因而不能不
用全副力量去寻求救药一样，尽管这药方是如何不可靠，因为他的全部希望
只在于此。但是世俗一般人所追逐的名利肉欲等，不惟不足以救济人和保持
生命，且反而有害；凡占有它们的人——如果可以叫做“占有”的话——很
少有幸免于沉沦的，①而为它们所占有的人则绝不能逃避毁灭。
（八）世界上因拥有财富而遭受祸害以至丧生的人，或因积聚财产，愚
而不能自拔，置身虎口，甚至身殆其愚的人，例子是很多的。世界上忍受最
难堪的痛苦以图追逐浮名而保全声誉的人，例子也并不较少。至于因过于放
纵肉欲而自速死亡的人更是不可胜数。
（九）由此可见，所有这些恶的产生，都是由于一切快乐或痛苦全都系
于我们所贪爱的事物的性质上。因为凡是不为人所贪爱的东西，就不会引起
争夺：这种东西消灭了，不会引起悲伤，这种东西为人占有了，不会引起嫉
妒、恐惧、怨恨，简言之，不会引起心灵的烦扰。所有这些心灵的烦扰都起
于贪爱前面所说过的那种变幻无常的东西。
（一○）但是爱好永恒无限的东西，却可以培养我们的心灵，使得它经
常欢欣愉快，不会受到苦恼的侵袭，因此，它最值得我们用全力去追求，去
探寻。但是必须注意我上面所用“我如果彻底下决心”等字，并不是没有根
据的。因为即使我所要追求的东西已经明白呈现在我的心灵上，我仍然还不
能立刻就把一切贪婪、肉欲、和虚荣扫除净尽。
（一一）但是有一层我却体验到了，就是，当我的心灵在默念上述的道
理时，它就不为那些欲念所占据，而从事于认真考虑新生活的目标。这种体
验给我很大的安慰，因的我确实见到这些病痛并不是绝对不可医治的。虽说
这种私欲消散、心安理得的境界，起初是很稀少而短促的；但是我愈益明确
见到真正的善所在，这种境界显现在我心中，也就愈加经常、愈加持久。特
别是当我确切认识到，如果把追求财富、荣誉、肉体享乐当作自身目的，而
不把它们当作达到其他目的手段，实在有百害而无一利时，则我的心灵便愈
觉沉静不为所劫。但是，反之，如果只认对于财富、荣誉及快乐的追求为手
段而非目的，则它们就会受到一定的节制，这不但没有什么妨害，而且对于
我们所以要把它们作为手段去追求的那个目的的实现，也有很大的帮助。这
一点我得便将加以适当的说明。
（一二）现在简略解释一下我所谓“真善”（verum  bonum）的意义和
“至善”（summum  bonum）的性质。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注意，
所谓善与恶的概念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所以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观点之下，
可以叫做善，亦可以叫做恶，同样，可以叫做完善，也可以叫做不完善。因
为没有东西，就其本性看来，可以称为完善或不完善，特别是当我们知道万

                                                
① 此点将作更详细的证明。



物的生成交化皆遵循自然永恒的秩序及固定的法则的时候。
（一三）但是人既然薄弱无力，不能在思想中把握这种法则，只能设想
一个远较自己坚强的人性，而又见到自己并没有不能达到这种人性或品格的
道理，于是便从事于工具的寻求以引导他达到这种完善境界，而认为凡是足
以帮助他达到这种完善的工具为真善。但至善乃是这样一种东西，人一经获
得之后，凡是具有这种品格的其他个人也都可以同样分享。至于这种品格是
什么性质，我将于适当地方指出，简单说来，它是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
致的知识。①
（一四）因此这就是我所努力追求的目的：自己达到这种品格， 并且尽
力使很多人都能同我一起达到这种品格，换言之，这也是我的一种快乐，即
尽力帮助别人，使他们具有与我相同的知识，并且使他们的认识和愿望与我
的认识和愿望完全一致。为了达到这种目的，①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自然，以便
足够使我们达到上述品格，并且还有必要组成这样一种社会，以便利于促尽
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容易而且确定地达到这种品格。
（一五）此外，我们还必须致力于道德哲学与儿童教育学的研究。再者，
健康既然对于达到我们的目的不是一个不重要的手段，所以不可不充分请求
医学。又凭借技术可以使得许多繁难的工作变成简易，并且可以节省生活中
不少的时间和劳力，因此机械学也不可忽视。
（一六）但我们首先必须尽力寻求一种方法来医治知性，并且尽可能于
开始时纯化知性，以便知性可以成功地、无误地、并尽可能完善地认识事物。
由此人人都可以见到，我志在使一切科学皆集中于一个最终目的。②这就是要
达到我们上文所说过的人的最高的完善境界。因此，各门科学中凡是不能促
进我们目的实现的东西，我们将一概斥为无用；换言之，我们的一切行为与
思想都必须集中于实现这唯一目的。
（一七）但是当我们正在努力达到我们的目的，并指异知性使趋向正确
途径的时候，我们必须生活下去，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规定一些被认为很好的
生活规则如下：
一、言语必须使众人可以了解。一切不妨害于达到我们的目标的事情，
都必须尽力去做。因为我们如果能充分照顾到众人的理解力量，也可以获益
不浅。这样就可以使得众人欣然接受真理了。
二、享受快乐必须以能保持健康为限度。
三、最后，对于金钱或任何其他物品的获得，必须以维持生命与健康为
限度。对那些不违反我们目标的一般习俗，都可以遵从。

                                                
① 这里我着重在列举足以达到吾人目的的必要科学的名称，而不着重排列各科 学的次序。
② 一切科学所应该企求的目的只有一个。



二  论知识的种类
 

（一八）生活规则既然已经规定了，现在可以进而从事于首要的、改进
知性的工作，使知性能够在足以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的方式下去认识事
物。为了知性的改进，自然的秩序要求我在这里列举出认识的各种方式
（modipercipiendi），这些方式我一直用来确定无疑地去肯定或否定任何事
物，以便选择出其中最好的方式，并同时开始去认识我想要促使其完善的我
自己固有的能力和本性。
（一九）如果加以明确规定，则认识的方式或知识的种类，可以分为四
项：
一、由传闻或者由某种任意提出的名称或符号得来的知识。
二、由泛泛的经验得来的知识，亦即由未为理智所规定的经验得来的知
识。我们所以仍然称它为经验，只是因为它是如此偶然地发生，而我们又没
有别的相反的经验来推翻它，于是它便当作不可动摇的东西，留存在我们心
中了。
三、由于这样的方式而得来的知识，即：一件事物的本质系自另一件事
物推出，但这种推论并不必然正确。获得这种知识或者是由于由果以求因，①

或者是由为一种特质永远相伴随着的某种普遍现象推论出来。
四、最后，即是纯从认识到一件事物的本质，或者纯从认识到它的最近
因（causa  proxima）而得来的知识。
（二○）以上各种知识都可以举例说明。由传闻我知道我的生日，我的
家世，和别的一些我所从来不曾怀疑的事实。由泛泛的经验我知道我将来必
死；我之所以能肯定这一点，因为我看见与我同类的别的人死去，虽然不是
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的年龄死去或者因同样的病症而死。由泛泛的经验我知道
油可以助火燃烧，水可以扑灭火焰。同样，我知道犬是能吠的动物，人是有
理性的动物，其实，差不多所有关于实际生活的知识大都得自泛泛的经验。
（二一）一件事物由另一件事物推出的例子如下：当我们明白地见到，
我们感觉到这样一个身体而不是别的东西时，根据这点，我说，我们就可以
明白推知身体与心灵必定是结合的，①而这种身体与心灵的结合就是我们的感
觉的原因。但这种感觉以及这种结合究竟是怎样的，仍然不是我们由此所能
绝对地知道的。②或者当我明了视力的性质时，我知道视力有一种特质，能使

                                                
① 因为这样一来，我们除了对于“果”有所认识外，对于“因”仍然毫无所知。从 我们每每喜欢用很概括

的字句以表示原因的事实看来，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例如，“故有物于此”，“故有某种力量于此”等语。

或者从我们常用否定的字句以表示原因的事 实里，亦可看出，如“故原因不是这或不是那”等语。总之，

充其量，这种知识只是根据 结果以指认原因是什么。但这样只能说出一件事物的特质（propria），而不能

表明其 固有本质（essentia）。此点俟我以后举例说明，就可以明了。
① 从这个例子可以明白看到我刚才所提出的注意之点。因为在这种结合里，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感觉本身，

换言之，只是结果，从这个结果我们去推论我们还毫无所知的原因。
② 象这类的推论诚然是有确定性的，但是如果不特别谨慎，也未必完全可靠，不然，使将立即陷于错误。

因为当我们只是这样抽象地，不通过事物的本质去认识事物时，则它们便立即为我们的想象所搅乱。因为

凡自身本来是单一的东西，在人们的想象中便成为杂多的了。因为人们对于抽象地割裂地混淆地认识的东

西，就以他们平日用来称呼别的更熟习的事物的名称去称它们。因此他们便根据他们对于熟习的事物的想

象来揣想事物的本质或原因。



同一物体从远处看则小，从近处看则大，由此可以推知，太阳要比我们眼睛
看见的为大，以及别的诸如此类的东西。
（二二）最后，可以纯粹从事物的本质来认识事物。譬如，当我知道一
件事物时，我便知道我知道这件事物；当我知道心灵的本质时，我便知道身
体与心灵是统一的。据同样的知识，我知道三加二等于五，或者两条直线各
与第三条直线平行，则这两条直线必定平行等等。但我们能够用这种知识来
认识的东西至今还是很少的。
（二三）为了使以上各种知识的区别全部明了起见，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说明如下：今有三个数于此，更求第四个数，就中第四个数与第三个数之比
须如第二十数与第一个数之比。商人们将立即可以告诉你他们知道如何可以
求出第四个数，因为他们尚没有忘记从他们的老师那里听来的、但不加证明
的老法子。另外一些人则根据对简单数目的经验制成一个普遍的定则，譬如，
在 2、4、3、6四个数中，第四个数就是自明的；在这里显而易见，如果以第
二个数与第三个数相乘，所得之积用第一个数来除，商数便是 6。当他们见
到用这种方法可以求出他们以前就知道成比例的那个数目时，便推出这种方
法永远适用于求第四项比例数。
（二四）而数学家则因据欧几里德几何学第七编第十九命题的证明，就
可以知道什么样的一些数目是互成比例的，这就是说，据比例的本性或特质，
凡第一个数与第四个数相乘之积必与第二个数与第三个数相乘之积相等。但
是他们仍然没有能够见到特定救目之间的比例性。或者即使他们能看出它们
的比例性，则他们的知识必定不是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命题推来，而是全凭
直观得来，并不经过演算的历程。
（二五）为了从这些认识方式中选择出最好的方式起见，必须简略地将
为达到我们目的所必需的手段列举如下：
一、对于我们要使其完善的“自己的本性”，必须有确切的认识，同时
还必须对于“事物的本性”具有必要多的认识。
二、必须由此进而正确地推究出事物相异、相同、以及相反之处。
三、必须由此进而正确地认识到，什么是事物做得到的，什么是事物做
不到的。
四、必须将对于事物的本性的知识与人的本性和能力相比较。如此就可
以容易见到，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的完善。
（二六）从上面这些考察，我们便可以看出哪种认识方式是我们必须选
取的。
至于第一种知识，既然得自传闻，显然是没有确定性的，并且如上述例
子所表明的，更不能使我们洞见那件事物的本质。但是稍后即将指出，假如
我们不能认识一件事物的本质，则决不能认识这件事物的个别存在。因此我
们可以明白断定，所有由传闻得来的确定性，都必须排斥出科学的领域之外。
因为单纯的传闻，如果不是先有本人的理解，是决不能对人有任何影晌的。
（二七）就第二种知识看来，①也不能说是能够指出我们想要寻求的比例
观念。不唯这种知识的本身不很确定，没有必然性，而且也没有人可以根据
这种知识，对于自然事物，除仅仅发现一些偶性以外，更能发现任何别的东
西。但是这些偶性只有在先认知事物本质以后，才能清楚地被认识。因此这

                                                
① 我将在这里详细研究经验，并且考察经验主义者和新近的哲学家所采取的方法。



种知识也同样在排斥之列。
（二八）第三种知识可以说是能给我们以想要认识的事物的观念，并且
可以使我们据以推论而无错误的危险。但这种知识本身仍然不是能够帮助我
们达到所企求的完善性的手段。
（二九）惟有第四种知识才可直接认识一物的正确本质而不致陷于错
误。所以我们必须首先采用这种知识。至于我们如何才可以应用这种知识来
把握未知的东西，并且同时如何尽可能切当而迅速地作到这一点，我将进一
步加以说明。



三  论知性
 

（三○）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了哪种知识对我们是最必需的，那我们就必
须指出途径与方法来，以便借这种知识来认识我们需要认识的东西。为了完
成这个目的，首先必须考虑的，就在于不要使这一项研究陷入无穷的追溯，
这就是说，为了寻求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可以无须另外去寻求别的方法来
发现这种最好的方法，更无须寻求第三种方法来发现这第二种方法，如此遞
推，以至无穷。因为，这种办法决不能使我们得到对真理的知识，甚至决不
能求得任何知识。因为制造知识的工具与制造物质的工具相同，关于后者，
也可用同样的方式来推论：因为要想炼铁，就必须有铁锤，而铁锤也必须经
过制造才有。但是制造铁锤又必须用别的铁锤或别的工具，而制造这种工具
又必须用别的工具，如此遞推，以至无穷。因此假如有人想要根据这种方式
以证明人没有力量可以炼铁，这当然只能是徒劳。
（三一）因为人最初利用天然的工具，费力多而且很不完备地作成了一
些简单的器具，当这种器具既已作成之后，即可进而制造比较复杂的工具，
费力比较少而且比较完备。如此循序渐进，由最简单的动作，进而为工具的
制造，由工具的制造，进而为比较复杂的工具、比较新颖的器具的制造，一
直达到费最少的劳动完成大量复杂的器具。同样，知性凭借天赋的力量①，自
己制造理智的工具，再凭借这种工具以获得新的力量来从事别的新的理智的
作品，①再由这种理智的作品又获得新的工具或新的力量向前探究，如此一步
一步地进展，直至达到智慧的顶峰为止。
（三二）理智的进展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很容易看见的，只要我们能
知道什么是寻求真理的方法，和什么是人的天然的工具，人
们只需使用这种工具，就能够制造出别的工具，以便用来进一步
向前探究。为了说明这种说法，我就这样进行：
（三三）真观念②——因为我们具有真观念——与它的对象（ideatum）
不相同；因为圆形是一个东西，而圆形的观念又另外是一个东西。圆形的观
念是没有周围和圆心的，而圆形则有。同样，物体的观念也并不是物体本身。
观念既然与它的对象不相同，所以它本身即是可理解的东西。换言之，就观
念作为一个形式本质（essentiaformalis）而论，它也可以作另一个客观本
质（cssentiaob-jectiva）*的对象。而远第二个客观本质，就它本身看来，
也是真实的东西，也是可理解的东西。如此类推，以至无穷。
（三四）例如，彼得这人是真实的；彼得的真观念就是彼得的客观本质，
本身即是真的东西：而且是与彼得本身完全不相同的。现在彼得的观念本身
既然是真实的东西，有它自身的特殊本质，所以它本身也是可理解的东西，

                                                
① 天赋的力量是指非由外因所支配的力量而言；以后将于我的哲学中加以解释。（按此处所谓“我的哲学”

乃指他的《伦理学》一书而言。参看《伦理学》第二部分，讨论知识部分。下皆同此。当斯宾诺莎写这篇

时，对后来的《伦理学》一书，已胸有成竹，但尚未确定书名。——译者）
① 这里我称之为作品，至于这些作品是什么，我将于我的哲学中说明之。（参看《伦理学》第二部分。—

—译者）
② 注意，我不仅将阐明我刚才所说的，且复将说明我从前研究的步骤全是对的，同时我又将指出许多别的

应该知道的东西。 *这里斯宾诺莎用了两个经院哲学的名词：“形式本质”指事物在现实世界的本质，“客

观本质”指事物作为思想的对象、在思想中的本质而言。——译者



这就是说，它也可以作为另一个观念的对象，这另一个观念将客观地包含彼
得的观念形式地所具有的一切。并且这个彼得理念的观念，又同样有它自身
的本质，可以作另一个观念的对象，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一点每个人都
可以亲身体会到，当他回想他知道彼得时，他又知道他知道彼得，他更知道
他知道他知道之类。在这里显然可见，要想知道彼得的本质，无须先知道彼
得的观念，更无须先知道彼得的观念的观念。这就无异于说，要知道一件事
物，无须知道我知道，更无须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就如同，要知道一个圆
形的本质，无须先知道三角形的本质一样。①但是，就这些观念而言，情形恰
好与此相反。因为要知道我知道，我首先必须知道。
（三五）因此可以明白，确定性不是别的，只是客观本质本身，换言之，
我们认识形式本质的方式即是确定性本身。因此更可以明白见到，要达到真
理的确定性，除了我们具有真观念外，更无须别的标记。因为如我所指出的，
为了知道，我无须知道我知道。由此更可以明白，除非对于一个东西具有正
确的观念或客观本质外没有人能够知道什么是最高的确定性；因为确定性与
客观本质是同一的东西。
（三六）现在真理既然无须凭借标记，但只须具有事物的客观本质，或
者换句话说，只须具有事物的观念就已经足够驱除任何疑惑。所以真的方法
不在于寻求真理的标记于真观念既已获得之后，而真的方法乃是教人依适当
次序去寻求②真理本身、事物的客观本质或事物的真观念的一种途径。（因的
所有这些都是指同一的东西。）
（三七）再则，方法必须涉及推理过程和认识能力（intelleotus 知性），
这就是说，方法并不是认识事物的原因的推理本身，不用说，方法更不是事
物原因的认识。而正确的方法就在于认识什么是真观念，将真观念从其余的
表象（peroeptiones）中区别出来，又在于研究真现念的性质使人知道自己
的知性的力量，从而指导心灵，使依一定的规范来认识一切必须认识的东西，
并且在于建立一些规则以作求知的补助，以免枉费心思于无益的东西。
（三八）由此可见，方法不是别的，只是反思的知识或观念的观念。因
为如果不先有一个观念，就不会有观念的观念，所以如果不先有一个观念，
也就会没有方法可言。所以好的方法在于指示我们如何指导心灵使依照一个
真观念的规范去进行认识。
而且两个观念之间的关系与这两个观念的形式本质之间的关系是同一
的，因此能表示最完善存在的观念的反思知识要比表示其他事物的观念的反
思知识更为完善。换言之，凡是能指示我们如何指导心灵使依照一个最完善
存在的观念为规范去进行认识的方法，就是最完善的方法。
（三九）因此可以容易明了，何以心灵获得的观念愈多，则同时它所获
得的工具也就愈多，有了更多的工具的辅助，则进行求知，就愈加容易。因
为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必须首先有一个真观念作为天赋的工具存在于我们心
中。当心灵一旦认识了这个真观念，则我们就可以明了真观念与其他表象之
间的区别。以上所述就是方法的一部分。心灵对于自然的了解愈多，则它对

                                                
① 注意，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研究这最初的客观本质如何天赋给我们。因为这个问题属于自然研究的范围。

在自然研究里，更当充分解释这一点，同时并当指出，假如没有观念，则不可能有肯定、否定或意志。
② 至于什么是“在心中寻求”我将于我的哲学中加以解释。（参看《伦理学》第二部分及第五部分。——

译者）



于它自身的认识，也必定愈加完善，这自然是不用说的，所以心灵认识的事
物愈多，则这一部分的方法将必愈为完善，而且当心灵能达到或反思到最完
善存在的知识时，则这一部分的方法亦最为完善。
（四○）并且心灵认识的事物愈多，便愈知道它自身的力量和自然的法
则。若心灵愈能认识自己的力量，则它就愈易于指导它自身，建立规则来辅
助求知。如果心灵对于自然法则的知识愈增加，则它就更易于抑制它自身使
它不要驰骛于无用的东西。以上所述，就是方法的全部。
（四一）此外我还要加以说明的，就是观念之客观地在思想世界与它的
对象之在实在世界的关系是一样的。假如自然界中有一件事物与其他事物绝
无交涉或关联，则它的客观本质——即完全与它的形式本质符合的客观本
质，将与任何别的观念无丝毫交涉或关联，①换言之，我们将不能从它作出任
何推论。反之，凡是与他物有关系的东西——因为自然万物没有不是互相关
联的——都是可以认识的，而这些事物的客观本质之间也都具有同样的关
联，换言之，我们可从它们推出别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又与另一些现念有关
联。这样，则进一步研究的工具便扩充增进了。这就是我想要证明的。
（四二）而且根据上面所说，真观念既然必定完全与它的形式的本质符
合，又可知道，为了使心灵能够充分反映自然的原样起见，心灵的一切观念
都必须从那个能够表示自然全体的根源和源泉的现念推绎出未，因而这个观
念本身也可作为其他观念的源泉。
（四三）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人怀疑，我所谓完善的方法在于指示人如
何指导心灵使依照一个真观念的规范的说法，是根指理论来证明的。既然用
理论来证明，这似乎就表明这种说法并非自明之理。因而人们就可以怀疑我
们的推理是否正确。因为如果要推理正确，必须以一个给予的观念为出发点，
但是想要以一个给予的观念为出发点，就必须加以证明，而这个用来证明的
理论又须加以证明，证明之上，又须证明，如此遞进，以至无穷。
（四四）对于这种诘难，我这样回答：如果有人试偶然采取这种方法来
研究自然，这就是说，如果他碰巧拿一个真观念作为规范，循适当的次序，
而获得别的观念，则他将决不怀疑他所发现的知识的真理性。②因为正如我们
所指出的，真理是自明的，而一切别的观念都会自然地流归到它那里去。但
是，远种偶然的事情既然决不会发生或很少发生，所以我不能不提出一种依
预定的步骤使我们可以靠反思得到那种不能靠偶然而得到的真理或真观念。
并且同时也就表明要证明真理和作出正确的推论，实在用不着真理和正确推
论本身以外的任何工具。因为我曾经用正确的推理以证明正确的推理，而且
我还要用同样的方式来证明正确推理。
（四五）而且，这也就是一般人内心反思时所习用的方式。但是人们所
以很少于研究自然时循着适当的次序进行的原因，这大都是由于为成见所
蔽，至于成见的起因，以后在我的哲学中再加以说明。*还有一层原因，就是
从事这种研究必须作出一个严格而精确的区别，象我以后将要阐明那祥，但
是作出这种区别，却是很烦难的。最后，由于人性的情况是变化无常的，象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此外还有别的原因，可以不必细说了。
（四六）现在也许有人要问我：既然真理是自明的，何以我不首先将自

                                                
① 与别的事物有交涉或关联即是产生别的事物或为别的事物所产生。
② 譬如在这里，我们就决不怀疑我们的真理。



然的一切真理依照它们的固有次序揭示出来呢？我可以答复他，并且同时我
要警告他，不要将他偶尔在这里或那里所发现的貌似矛盾的话全都认为谬误
而加以拒绝：他必须首先用心考虑我证明这些论点的次序，这样他才不至于
杯疑我们已经获得了真理。这就是我所以首先提出方法问题来讨论的原因。
（四七）这时如果仍然还有人怀疑这最初的真理本身，以及依照这真理
为规范而推演出来的一切，那么如果不是由于他不说真心话，故意辩唯，则
我们便不能不承认世界上也有一些人，或者由于秉赋，或者由于成见，亦即
由于偶然遭遇，深深陷于心灵的盲目。象这样的人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人。
假如他们承认或怀疑任何东西，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在承认或坏疑。他们说，
他们一无所知；甚至对于他们的一无所知，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甚至对
于这一* 参看《伦理学》第一部分的附录。在那里斯宾诺莎对于人们寻求目
的因的攻击，即在说明这种成见的危害性。——译者点他们也不敢十分肯定
地说，因为当他们是一无所知时，他们是害怕承认他们是存在的。因此最后，
他们简直应当闭口无言，以便不致偶尔假设出一些带真理气味的东西。
（四八）象这类的人，我们是绝对不能同他们谈论科学的。因为凡是与
生活需要及社会交际有关的东西，他们为情势所迫，都不能不假定其存在，
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常常不惜指天誓地般承认这些，否认那些。但是如果
有人要向他们证明什么理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证明是正确的或谬误的。当
他们承认、否认或争辩时，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在承认、否认或争辩。所以
竟可说他们是全无心灵的自动机器。
（四九）让我们现在总括前面所讨论的要点如下：
一、我们曾经我到了我们一切思想所应当集中的目标；
二、我们认识了最好的知识方式，借此种知识的帮助，可以达到我们的
完善。
三、我们又曾经发现了心灵所应当遵循的基本途径，以便有良好的出发
点；这就是以一个真观念作为规范，依照一定的次序去进行研究。为了进行
研究正确无误起见，我们的方法必须满足下列的糸件：
（1）必须将真观念与其余的表象辨别清楚，使心灵不要为后者所占据。
（2）必须建立规则，以便拿真观念作为规范去认识未知的东西。
（3）必须确定适当的次序，以免枉耗精神于无用的东西。
知道了上述的方法，于是我们便可以见到——
四、当我们具有最完善的存在的观念时，我们的方法也就最为完善，因
此我们首先必须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快地达到这种存在的知识。



四  论想象
 

（五○）现在我们就开始讨论方法的第一部分，这在于有如前面所说，
将真观念与别的表象加以区别或分开，保持心灵使不致将错误的、虚构的、
和可疑的观念与真观念混淆起来。我所以在这里打算尽量详细讨论这一点，
一则想使读者将这个极其重要的区别明了于心，一则也因为有许多人还杯疑
真观念，这乃由于他们没有注意到真的表象与所有别的表象间的区别。他们
因此就好象那样的人，当他们白天清醒的时侯，虽不杯疑他们是清醒的，但
是日后于焚中——这是常有的事——又以为他们真正是清醒的，直到他们发
现他们梦中的错误时，反因而甚至杯疑他们真正清醒时之的清醒了。这种心
境的发生是由于忽略了睡眠与觉醒的区别。
（五一）但是同时我必须声明，我将不在这里根据表象的最近因来解释
每个表象的本质，因为这种工作属于哲学范围。而我要讨论的乃仅限于方法
所需要的，亦即仅限于讨论错误的、虚构的、与可疑的表象的性质，和如何
使我们免除这些表象的方法。所以首先须从事于虚构的观念的研究。
（五二）一切表象不是涉及一个被认作存在之物，即是仅仅涉及一物的
本质。而虚构通常总是起于被认作存在的事物上，所以我将首先讨论虚构。
我所谓虚构只是指虚构一物的存在而言，至于所虚构之物本身则是人人所已
知的或假定是人人所已知的。譬如，我明知彼得已经回家，而虚构他来拜访
我，或类此之事。①现在我要问：这种虚构的观念是关于什么东西的？我们可
以看出，虚构的观念是关于可能的事物的，而不是关于必然或不可能的事物
的。
（五三）凡一物的存在包含矛盾，则此物便谓为不可能；凡一物的不存
在包含矛盾，则此物便谓为必然；凡一物之存在或不存在，按其本性，均不
包含矛盾，则此物便谓为可能，但事物存在的必然性与不可能性都依赖于我
们所述不知道的原因，所以我们才可以虚构它的存在；如果它的存在的必然
性或不可能性所依赖的外因为我们所讅知，则我们便不能对它有所虚构。
（五四）由此可见，对于上帝或全知的存在，我们决不能有所虚构。”
因为，即如关于我们自己，我既已知道我存在，①我决不能虚构我存在或不存
在。同样，我决不能虚构一匹象可以穿过针孔。
又如当我知道上帝的本性时，我也不能虚构他存在或不存在。②同样，对
于本性包含矛盾的幻想也不能有所虚构。
从以上所说看来，足见我们这里所谓虚构并不能涉及永恒的真理。③

                                                
① 请参看下面所说关于我们已经明白认识的假设的一些话。该处的虚构是说，这些被假设的东西存在于星

球之中。
① 因为，这种对象一被确知之后，便明白呈现于前，所以只须举出一个例子就够了，用不着别的证明。同

样，不可能的东西也只须稍加研究，便可确认为虚妄，俟下面讨论关于本质的虚构时，便可更为明了。
② 注意：有许多人说他们怀疑上帝的存在，但他们却只知道有上帝的名词，或误将一种虚构认作上帝，而

这种关于上帝的虚构与上帝的真正本性是不相符合的，这点下面在适当地方，我将加以说明。
③ 我立刻就要说明何以对于永恒的真理不能有任何虚构。所谓永恒的真理即是这样的真理，这真理如果被

肯定就决不会被否定。譬如，“上帝存在”便是一个基本的永恒的真理，但“亚当在思想”便不是一个永

恒的真理。而幻想不存在是一个永恒的真理，但亚当不在思想就不是永恒的真理。 * 按“对于上帝或全知

的存在，我们决不能有所虚构”，各仲译本（包括格布哈特德译本及俄文译本在内）多译成“若有一个上



（五五）但是在进行讨论虚构以前，我将顺便指出，一物的本质和他物
的本质间的区别与一物的实在或存在和他物的实在或存在间的区别是一样
的。所以当我们由一般的存在去认识某一个存在——譬如说亚当——时，与
为了认识亚当的本质而去探讨存在 一般的性质，以便对于亚当的存在加以最
后的界说，乃是一样的。所以对于一个存在的观念愈宽泛，则对于它的观念
便愈模糊，而且愈易于将此观念指给任何事物；反之，对于一物的观念愈特
殊，则对于它的观念便愈明晰，而且愈难于因疏忽自然的法则，而误将此观
念指给本身以外的别的事物。这点很值得注意。
（五六）现在可以进而考察许多常被一般人认作虚构的东西，但是我们
却明知这些东西并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虚妄。譬如，我虽然知道，地球是
圆的，但是并没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对人说地球是一个半圆体，好象上面刻
有花纹放在盆中的半边苹果，或说太阳绕地球而行，和类此的话。我们只消
细察这种说法，便知道它与地球是圆形的说法，并无不合之处。但是我们首
先必须注意，我们以前可能曾陷于错误，并且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我们的错
误了；甚且我们可以相信，或至少揣想，别人也是——或也会与我们陷于同
样的错误的。所以我说，只要我们看不出什么不可能性或必然性，我们就可
以虚构。因此当我对人说地球不是圆形⋯⋯时，我仅是回忆起我从前曾经有
过的错误，或者我也许合陷入的错误。而后来我虚构，我以为听我谈话的那
人还有这种错误或还会陷入这种错误。所以，正如上面所说，我虚构这点，
因为我看不出什么不可能性或必然性。但是假如我真地看出不可能性或必然
性时，那我决不能虚构，而且只能说，我曾经试图虚构罢了。
（五七）现在还剩下由于辩争问题而提出的假设，必须略加讨论，而这
些假设有时又以不可能的东西为对象。譬如，当我们说：假如这支正燃着的
蜡烛并没有燃着，或假如它在某一想象的空间燃着，或者在一个没有物休的
地方燃着。类此的假设我们是尽可 任意提出的，但那最末一个假设显然是不
可能。虽属如此，而这里却并无虚构。因为在第一个假设里，我只是在记忆
中回忆起没有燃着的另一支烛①（或者设想在我面前燃看的蜡烛，没有火焰），
所以当我看着这支正燃着的蜡烛时，只要我没有注意到它的火光，我便以为
它是那支无火光的蜡烛。在第二个假设里，我只须从思想里将围绕着蜡烛的
许多事物抽掉，而让注意力单集中于蜡烛的本身；于是我便可以推知，蜡烛
本身决没有包含有消灭其自身的原因，所以如果没有任何物休围绕着它，则
这支蜡烛及其火焰仍将保持不变。所以这里的各个例子都不是虚构，而是真
实而且单纯的肯定。②

                                                                                                                                           
帝或全知的存在，则他决不能虚构任何东西”。兹根据帕洛克及马丁努等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作的解释和每

人丛书的英译本这样译出。试细看上节和本节的文字就可以知道要这样译才妥当。——译者
① 后面当我们讨论到关于本质的虚构时，便可明了，虚构并不创造或供给心灵以新的事物，但只能使那已

在头脑中或想象中的东西在记忆中回想起来，而心灵便混淆不清地同时去注意一切东西。例如，我们记忆

中有树木和说话的印象，当心灵对这两个印象混淆不清时，便会假想树木在说话。关于存在一观念，也是

相同，尤其是有如前此所说，存在被一般地认作“有”或“物”时，最易于应用到同时浮泛于记忆中的一

切事物。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
② 这种说法同样可以适用于人们提出来解释某种符合于天体现象的运动的假设，但是这种假说虽然可以应

用来解释星球的运动，却不可以据此去推定星球的本性。因为星球的本性也许很不相同，特别是因为可以

设想许多别的原因来解释星球的运动。



（五八）现在进一步讨论单独涉及本质的虚构，或者涉及同时具有某种
实在或存在的本质的虚构。关于这点，首先必须注意的，就是心灵所知愈少，
而所感觉愈多，则它虚构的可能性必定愈大，反之心灵所知愈多，则其虚构
的可能性也必定愈小。譬如，当我们正在思想时，我们不能虚构我们是在思
想或不在思想；同样，当我们知道物体的性质时，我们不能虚构一个无限大
的苍蝇；或又如当我们知道灵魂的性质时，③我们决不能虚构，说灵魂是四方
形的，虽说是一切意思均可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有如上面所说，人于自然所
知愈少，则愈容易多多虚构；如树木说话，人在转瞬之间就变成石头或变成
泉水，鬼魂出现在镜子里面，无中生有，甚或神灵变成野鲁，或转成人身，
以及其他类此的东西，不可胜数。
（五九）有的人或许以为虚构只受虚构的限制而不受知性的限制；换言
之，当我形成了虚构的观念，并依我的自由意志确认此虚构的观念以某种形
式存在于自然中后，从此我便不复能设想它以别种方式而存在了。譬如，我
曾“虚构”——姑且顺着他们说——物休的性质为如何，曾依我的自由意志
使我自己相信这一物休实如我所虚构那样，那末，我便不复能虚构——譬如
说——苍蝇有无限大；同样，我既虚构灵魂的本质是什么样子，我便不复能
虚构灵魂为正方形之类。
（六○）但是对于这种说法必须更加研讨。第一，他们如果不否认获得
一些知识的可能，则他们必须承认有获得一些知识的可能。如果他们承认有
获得一些知识可能，则凡他们所说的关于虚构的话，必定仍然可以适用于知
性。如果他们否认获得一些知识可能，让我们这些自知我们具有一些知识的
人，试看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说：灵魂不能感觉或知觉其自身以及任
何存在的东西，但是它只能感觉或知觉那本身既不存在，也不存在于任何地
方的东西。这就是说，灵魂只能凭其自己的力量创造出与实际事物毫无关系
的感觉或观念。因此他们差不多把灵魂认作上帝。他们更进一步说，我们或
我们的灵魂具有一种自由，可以限制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灵魂，甚或它自身的
自由。因为当灵魂既虚构一些东西并且承认它们存在后，则它便不能再想象
或虚构别的东西了，而且为它最初的虚构所限制，灵魂不能再想象些与它正
相反对的东西了。这样一来，他们为了维持他们的虚构起见，便不能不全盘
承认我刚才所举出的那些妄诞的东西了。这实在值不得烦劳我们提出证明加
以驳斥。
（六一）对于他们那些无意识的话，且不用去理余，我们只须注意从他
们所说的话中去寻出有扑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真理，这就是：①当心灵注意
对虚构的或本质上自相矛盾的东西，加以反夏思索，以求了解，而推出依理
皮有的结论肘，便很容易发现它的错

                                                
③ 人们每于记忆中回想起“灵魂”二字时，同时总会形成一个有形体的意象。当两个意象同时并呈于他心

中时，则他自然容易以为他在想象或虚构一个有形体的灵魂，因为他不能分别名字与实物的区别。希望读

者现在不必急于去驳倒这种错误，如果读者试仔细留意这里所举的例子和下面所说的，就会觉得用不着去

辩驳了。
① 我的说法虽然好象是从经验中紬绎而来，但是因为我还没有加以证明，也许会有人认为毫无足道。所以

这里附加证明，以作要求得到证明的人的参考。天地间既然没有违反自然规律的东西，既然万物的生成都

依照一定的规律，所以每一事物必定有其一定的结果，据此可见，心灵既得到一物的真观念，必定要进而

客观地形成那物的结果的观念。请参看下面讨论错误观念的地方。



误。但是假如这个虚构之物，按其本性说是真的，则当心灵注意到它，
以便了解它而推出它所包含的真理时，则心灵就可以顺利进行而无滞碍。同
祥，正如我们刚才所明白见得，对于谬误的虚构加以检讨，则知性立刻就可
以指明其虚妄之效，以及从其中推出的不通的结论。
（六二）所以只要我们助于一物有了明白清楚的认识，我们实在用不著
害怕有什么虚构，因为如果我们偶尔说人转瞬间即变成了禽兽，这只是异常
空泛的说法罢了，在我们心中还没有形成概念，换言之，还没有形成观念或
主词及宾词的联合呢。因为如果有了这祥一种概念，那么，我们必须立即去
寻求如何或何以致此的原因与经过。足见在说那话肘，我们肘于主词以及宾
词的性质，都丕未曾注意到。
（六三）再则，只要第一个观念不是虚构的，而所有别的观念都是从它
推论山未的，则过于匆促的虚构作风便将渐渐消失了。还有一层，虚构的观
念决不能清楚明晰，而总是混淆的，而且一切的混淆，都由于心灵对于整牛
的或者由许多部分组成的东西只知道其一部分，而不能辨别已知与未知，此
外皇由于心灵同时注意一个包含许多成分的东西而不加辨别。因此可以推
知，第一，如果一个观念的对象是简单的，则这个观念必然清楚明晰；因为
对于简单的东西，我们不能知其部分：不是知其全休，便是毫无所知。
（六四）由此可知第二，如果将一个许多部分组成的东西，在思想中分
析成为最简单的部分，各个加以研讨，则一切混淆皆可消除。又可知第三，
虚构的观念决不是简单的，而是自然界中许多的事物和动作的混淆的观念凑
合而成的，或可更妥当地说，是由于同时考察这些多数的不同的观念而并未
经过理智的承认。①因为如果虚构的观念是简单的，那就必定余是清楚明晰
的，而且应该是真的了。如果虚构是明晰的观念组合而成，则这个组合休也
必定会是清楚明晰的，而且皮该是真的了。譬如，我们既然知道圆形的性质
和方形的性质，则我们决不复能朕合西小观念而构成一方圆形或方形的灵魂
之类。
（六五）我们现在可以再简略地作出推论，并且看一看，何以我们用不
着害怕虚构会与真观念混淆起米的道理。因为就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一种虚构
而论，虚构的对象既然已经明白认识到，我们也已经见到，这种被明晰认识
的东西以及其存在的自身即是一种永恒的真理，对于这种东西，我们是决不
能虚构的。但是如果所虚构的来西的存在不是永恒的真理，则我们只须比较
那个东西的存在和它的本质，并同时注意自然的秩序，便可以辨别其真妄。
至于说到第二种虚构，即我们所谓由于心灵同时考察自然界许多不同的东西
和动作混淆在一起的观念，没有经过理智的承认而形成的虚构，我们也已经
见到，一个极简单的东西，是只能明白认识而不能虚构的，同样一个复合的
来西，若我们分别注意构成这个复合休的各简单部分，也是不能虚构的，甚
且关于这些东西我们即使欲虚构一些不真实的劫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
同时必须探究该项动作所以及生的伏况及原因。
（六六）上述各点既已明了，现在我们可以进而研究错误的观念，以便
考察其何以发生，并可看出我们座如何谨防，才可以不致陷入错误的表象。

                                                
① 注意：就虚构的本身而论，与梦并没有多少区别，只是在梦中没有当我们清醒时借感官所感觉到的外来

原因。因此有人推论，说：在梦寐的时候所有的现象，并不是由外面的事物刺激起来的。但是我们立刻就

要指出，错误是醒人的梦：如果错误到了某种强度便称为梦囈。



我们既然已经研究了虚构的现念，则这两件事已不复很难。因为虚构的砚念
与错误的观念间并无别的区别，除了后者还须以[意识的]承认为前提，换言
之，有如前面所指出那样，当[错误的]表象（repraesentanima）发生时，我
们实在寻不着任何原因，如象发生虚构时那样，可据以推知这些表象并非起
于外界事物；因此错误的观念实无异于醒着或睁开眼睛作梦。所以错误的观
念，无论关于——或可以较妥当地说——无论涉及本质已经知道的事物的存
在，或是涉及事物的本质，都与虚构的观念恰好相同。
（六七）凡涉及存在的错误观念，可用与改正虚构观念相同的方法去加
以改正。因为如果这些被认识的事物的本性包含必然存在，则对于这类事物
的存在我们决不会陷于错误。但是如果一物的存在，不象它的本质那拌，是
一个永恒的真理，反之，它的存在之必然性或不可能性均依赖外因，则我们
必须采取上面所说的处理虚构的方法去处理它，因为改正虚构观念与改正错
误观念的方法是相同的。
（六八）至于说到另外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涉及本质或者又涉及动作的
错误观念，这类表象必定永远是混淆的，而为自然界许多事物不同的、混淆
的表象所组成，例如，相信树林、图象、禽兽、以及其他事物中皆有神天；
相信有种种物休，一经组合，可以构成理智；相信死人能够思想、走路和说
话；并且相信上帝可以受骗之类。但清楚明晰的观念是决不会错误的。因为
清楚明晰地把握着的事物的观念，或者是简单的观念，或者是由简单的观念
组成的，换言之，就是从简单的观念推绎出来的观念。只要一个人知道什么
是真理或什么是知识，同时并知道什么是错误的性质，他就能够见到最简单
的观念不会有错误。
（六九）至于说到什么是构成真理的形式”，无疑的，真思想与错误思
想的区别不仅在于外表的秣志，而主要的乃在于内在的标志。因为，如果一
个建筑师形成一个正确的建筑物的观念，即使这个建筑物从来没有存在过，
甚至将来决不去存在，他的思想仍然是真的，而且不论这建筑物存在与否，
他关于建筑物的思想仍是同一的思想。反之，譬如有人说彼得存在，但他又
不知道彼得存在，则这个思想，就说这话的人而论，便是错误的，也可以说，
即使事突上彼得真正存在，这话也不是真的。“彼得存在”这话是真的，惟
有说这话的人确突知道彼得存在。
（七○）由此可知观念的自身就具有某冲真实的东西，可揭以辨别真理
与错误。对于这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必须加以探究，庶儿可以寻得一个最好的
真理的规范——因为我们曾经指出，我们必须遵循一个真观念的规范以规定
我们的思想，并且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方法是一种反思的知识——且可借以
知道知性的特性。但我们不能说真观念与错误观念的区别，在于真思想能认
识事物的第一因（prima  causa），员说由于能够认识事物的第一因，它便
与错误的思想大有区别，有如上面所解释那样。因为思想之所以称为真，乃
由于它客观地包含著某种原则的本质，而这个原则乃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
而被认识，是没有原因的。
（七一）所以真思想的形式必定在思想自身内而不依赖别的东*按这里所
说的“真理的形式”以及下面第七十一节所说的“思想的形式”的“形式”
都应作“本质”、“实质”解。下文所谓“内在的标志”就是指形式而言。
形式在斯宾诺莎书中一般都是指本质、实质，而不指表面的“外表标志”。
——译者西；并且它不承认所知的对象为原因，而必须依靠知性自身的力量



和性质。因为如果我们假设知性认识一个从未没有的新东西，如有许多人对
于尚未创造万物以前的上帝的理智所具的观念（这种观念显然不能起自对
象）而从这个观念正确地推演出许多别的观念，则所有这些思想将必完全是
真的，且不为外界事物所决定，而仅依靠知性自身的力量和性质。所以构成
真思想的形式，必须于思想自身中去寻求，而且必须从知性的本性里推演出
来。
（七二）现在为了详细研究此点起见，试建立一个真观念于我们心目中，
这个真观念的对象，我们十分确切知道，仅依靠我们思想的能力而没有在自
然中的对象。因为在这祥的观念里，从上面所说的看来，我们更可以容易研
究我们所要研究的。例如，要构成一个圆球的概念，我可以随意假设一个原
因，说由于一个半圆形绕着它的中心旋转，井由于它的旋转就构成了一个圆
球。这个观念无疑是真的，员然我们明知在自然界里没有圆球是远样形成的，
但这个观念仍然是真的，而且是形成圆球的概念最容易的方式。怛必须注意
这个观念承认半圆形可以旋转，这种说法，如果不与圆球的观念联合，或者
不与决定这种旋转运动的原因联合，或者一般讲来，让这种说法孤立起来，
都会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心灵就会仅注意半圆形运动的说法，而运动一观
念既不包含在半圆形的概念之中，又不起于能够产生运动的任何原因的概念
之中。所以错误起于对某种事物有了某种认识，而这种认识又不包含在我们
对于某种事物所形成的概念之内，犹如动或静之于半圆形。由此可知，简单
的观念必定是真的，例如劫、静、量等简草的现念。无论这些简单的观念所
确指的是什么，它们所包含的内容正与概念相符合，而不能超出其范围。所
以我们可以随意形成简单的观念而没有陷于错误的危险。
（七三）现在剩下的问题，只在于探究凭什么力量我们的心灵能够形成
简单的观念，并且这种力量可以扩张到什么限度。因为研究这点有了收获，
就可以容易见到我们所能述到的最高知识。当然，这种力量毫无疑义地是不
能扩张至无限度的。因为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事物有所肯定，而述种肯定又不
包含在我们对于之物所形成的概念之内，这显然表示我们的认识有了缺陷，
或者我们有了片断的或割裂的思想和砚念。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半圆形的运
动这一观念如果孤立在心中，便是错误的，但如果和圆球的概念联合，或和
任何决定它运动的原因的概念联合，它便是真的观念。因此，如果最初看来，
真的或正确的观念之形成乃基于能思维的存在的本性，那么，无疑的，不正
确的观念之发生，乃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能思维的存在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心
灵有时是全部地，有时仅是部分地为它的思想所构成。
（七四）但说到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注意，这一点于讨论虚构时虽不值
得提出，但实足以引起极大的错觉：这就是当有一些东西既在想象中又在知
性中，这就是说，它们是清楚明晰地被认识着；因此只要我们不把明晰的与
混淆的区别开，则确定性或真观念就会同不明晰的观念混淆起采。例如，有
一些斯多葛派人，也许因听见“灵魂”这个名词，又听说灵魂是不灭的，这
他们只是在想象中模糊地觉得如此；他们又想象着且同时也知道精微的物体
可以穿透一切物体，但本身又不是任何物休所能穿透。当他们同时想象着这
几种观念时，兼之又以为远些观念都具有公理般的确定性，于是他们便确实
相信心灵就是这种精微的物体所构成，而这些精微的物休是不可分的，等等。
（七五）但是我们可以不受这种说法的迷惑，如果我们能够努力对一切
表象依照一小真观念的规范加以考验，并且如篇首所说，对于从传闻和泛泛



经验得来的表象，特别小心提防。再则，这类的错觉乃起于对事物的认识过
于抽象。因为我既然认识一物的真对象，则我决不能应用它的概念于别的事
物上面，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错觉的起源由于我们不能了解整个自然的
原始成分，因此我们进行研究时，便没有适当程序，误将自然与抽象原则混
淆起来，这种抽象原则，本身虽是真的公理，但一经误用，则我们就会陷于
混乱，并颠倒自然的法则。如果我们进行研究时，尽量减少抽象，且从原始
成分着手，亦即尽量往后追溯，从自然的泉源或本源处着手，那么对于这类
的错觉，我们实在用不着害怕。
（七六）至于说到自然的本源的知识，我们更完全用不著害怕会与抽象
的概念混淆不清。因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正如一切一般的概念那样，它在我
们知性中所概括的远较构成这一概念的内容并真实存在于自然中的个别事物
更为广泛。再则，自然中有许多事物，其间的差别可以说是异常细微，几乎
为理智所不能分辨，因此对于这些事物如果加以抽象的认识，便很容易将它
们相互混淆起来。但是自然的本源，我们下面便可知道，既不能抽象地或概
括地认识，且在知性中所包括的范围，又不能超出它在突在中所占锯的领域，
而且与变灭无常的事物也亳无相似之处，因此只要我们具有真理的规范，有
如上面所说，突不致有陷于混淆的危险。这个本源就是唯一无限的存在，①

换言之，这就是整个存在，②在它以外，更没有存在。
（七七）以上都是关于错误观念的讨论。现在还必须研究可疑的观念，
这就是说，还必须研究什么可以引起我们杯疑，并且同时如何可以破除这种
杯疑。这里我是指心中的真正怀疑而言，并不是指我们随处可以看见的一些
人，口头上所说的杯疑，而究其突他们心中却毫无所疑。对于这类人的医治，
不属于这里所研究的方法课题之内，或许应属于成见的研究和校正的范围。
（七八）人心中没有任何杯疑是起于被怀疑的对象本身。换言之，如果
心中只有一个观念，不论这观念是真的或妄的，均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引
起确信，但仅仅是一种感觉。因为这个观念的自身，除了是一种感觉外，更
不是别的。而杯疑之起乃由于有另一个观念，但这个观念又不够明晰清楚，
可以使我们对于所怀疑的东西，下一确定的判断。这就是说，引起我们怀疑
的观念必定不是清楚明晰的观念。例如，假如有人或由于经验，或由于别的
原因，从来没有想到过感官有时会欺骗人，他就决不会怀疑究竟太阳比表面
看起来为更小或更大。所以乡下的人一听见太阳远比地球为大时，常不免表
示惊异。但是当他们一经反思感官的欺骗性，①便会发生怀疑；经过怀疑后，
如果我们对于感官有了真的知识，并且知道远距离的东西是如何经过感官的
功能而呈现于我们前面，则一切杯疑都会消释。
（七九）因此，我们不能借口称天地间有一个欺骗人的上帝，能使人对
于最确定的东西发生错觉，因而对于真的观念便加以杯疑，除非我们对于上

                                                
① 这种存在并不是表示神的本质的属性，我将于我的哲学中指出。（按斯宾诺莎意谓这种存在即是神或自

然的本身，不是神的属性。参看《伦理学》第一部分关于神、实体的界说。——译者）
② 这点已于上面证明。因为这种存在如果不存在，乃决非我们所能设想；*如是则心灵所能认识的左西将较

自然所具有的东西为多，这据上面所指出，乃是错误的。 *按别的版本都作“因为这种存在如果不存在，

它就决不能被产生”，意思不清楚，兹依格布哈特德文本译成“因为这种存在如果不存在，乃决非我们圻

能设想”。这与斯宾诺莎著《伦理学》第一部分第十一命题的第一个证明所说的正相符合。——译者
① 这就是说，他也知道感官有时欺骗人，但是他只是模糊地知道如此，因为他不知道感官如何欺骗人。



帝没有清楚明晰的观念；这就是说，除非我们思索我们关于万物本源的知识
时，不能找到任何东西足以教导我们，使我们清楚地认识，上芾并不是一个
欺骗者，就象我们思索三角形的性质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它的三内角之
和等于两直角那样。但是当我对于上帝有了明晰清楚的知识，象我们对于三
角形的知识那样，则一切杯疑便都可消除了。并且因为，当我们获得了三角
形的知识时，虽说我们并不确实知道究竟有没有一个太上的欺骗者在欺骗我
们，我们仍然能够达到对三角形的清楚明晰的知识；同样，呈说我们并不确
实知道究竟有没有那样一个太上欺骗者，我们也能达到对上帝的清楚明晰的
知识，但是只要我们一旦获得了这样的关于上帝的知识，象我上面所说，它
就足够消除我们对于一切清楚明晰的观念的任何杯疑。
（八○）所以，如果我们能依照正当次序进行研究，首先研究应该首先
研究的东西，不要割裂事物的联系，并且在没有解答问题以前，知道如何规
定问题的性质和范围，那么，我们所获得的观念便全是最确实的，换言之，
全是清楚明晰的了。因为所谓怀疑不是别的，即是心灵对于事物的肯定与否
定的保留，如果不是由于对某些东西的无知，使其对于所要认识的东西缺乏
完备的知识，则心灵将必毫不迟疑地加以否定或肯定。由此可见怀疑的发生
总是由于我们对于事物的研究没有依照正当的次序。
（八一）以上就是我约许在方法的第一部分所要讨论的。为了不要省略
任何关于知性和它的能力的知识起见，我将简略地讨论一下记忆与忘记。关
于这个问题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有了理智的帮助和没有理智的帮助，都足以
使记忆力坚强。就前一点来说，一物愈易理解，便愈易记忆，反之，愈难理
解，便愈易忘记。例如，许多没有关联的字杂凑在一起，比较同样的字，排
列成一个故事，便难于记忆多了。
（八二）但是没有理智的帮助，有时也可以使记忆力坚强：想象力或者
所谓共同的官能为某种个别的物体所刺激而起的力量，就可以促使记忆力坚
强。我说“个别的”，因为想象永远只可为个别的事物刺激起来。例如一个
人单是读一篇浪漫小说，只要他不读同性质的别的小说，他必定记忆得较完
全些，因为那一篇小说可以单独活跃在他的想象中。但是假如我们读了几种
同类的小说，我们特会同时想象着各种小说的内容，而容易混淆起来。我又
说“物体”，因为想象只可为有形体的物休刺激起来。现在既然有了理智  的
帮助和没有理智的帮助，均可使记忆力坚强，由此可以推知，记忆与理智必
有区别，就理智本身而言，既不包含记忆，也不包含忘记。
（八三）那末，究竟记忆是什么呢？记忆不是别的，即是头脑对于印象
的感觉，并且有一定的时间观念伴随着这种感觉。①这一点由回忆也可以看出
来。因为在回忆中，心灵回忆到过去的感觉，但是不把它认为在连续的时间
中。所以对于这一个感觉的观念，不是感觉在时间中的持续，换言之，不是
记忆。但究竟观念本身是不是会由于记忆而受到歪曲，在我的哲学中将可看

                                                
① 如果感觉的时间不确定，则对于那物的回忆即不完全；此点已为每一个人所熟知。因为，为了加强我们

对于听来的事物的信念起见，我们常常问这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的。虽然观念的自负在心中有其

时间性，但我们总是习于借某种运动为尺度去规定它的时间，而运动这一观念又是借想象的助力所构成，

所以我们还未曾看见有属于纯粹理智的记忆。 * “刺激”拉丁文为 motus，一般译为运动。下文第九十一节

提到“身体的偶然的刺激”，与此相同。各种英文译本皆直译作 motion（运动），只有格布哈特德文译本

译作“Anregungen”及“Erregungen”，都是“刺激”的意思。这里采取德文本的译法。——译者



见。假如有人觉得这说不通，他只须细思上面所举的关于读小说的例子，就
可以知道，一物愈独特便愈容易记忆。而且一物愈容易理解，也愈容易记忆。
因为对于最独特且可充分理解的东西，我们必定能够记忆而绝不致忘记。
（八四）现在我们已经指出真观念与其余的表象的区别，并且已经指出
虚构的观念、错误的观念等等，如何起源于想象，换言之，如何起源于某种，
可以说是偶然的不相连属的感觉，而感觉又并不是出于理智的力量，乃是起
于外界的原因，即按照身休，在醒时或睡时，受种种不同的刺激（motus）*
而起。总之，无论你对于想象采取什么看法，但是你必须承认想象与理智不
同，而且必须承认心灵由于有了想象便处于受动地位。但是这并无关紧要，
只要我们知道想象是无确定性的，心灵由于想象而受动，并且同时知道如何
借理智的助力，我们可以不受它的束缚。因此读者幸勿惊异，以为我在没有
证明身休和别的必然事物存在以前，就在讨论想象，讨论身体以及身体的性
质。因为我已经说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只要我们知道想象是无确定性的，
使心灵处于受动地位，等等就行了。
（八五）我们已经指出：（一）真观念是简单的或由简单的观念构成的，
（二）真观念能表示一物怎样和为什么存在或产生，（三）真观念的客观效
果在心灵中，与其对象的形式本身相符合。这与古人所谓真知识是基于由原
因推出结果的说法是相同的，不过，就我所知，他们决不是象这里所理解的
那样，即认心灵遵循一定的规律而活动，就好象一个精神的自动机。
（八六）由此看来，在开端所能容许的范围内，我们曾经获得对于我们
的知性的知识和真观念的规范，因此我们已不复害怕会将真观念与错误的或
虚构的观念混淆起来。并且我们也不会惊异，为什么我们能了解许多并不属
于想象的东西，为什么有许多想象中的东西又与理智大相违反，而另外有许
多想象中的东西却与理智互相一致。因为我们知道想象所以产生的过程，想
象所依照一些的法则，——但大异于理智的法则——而且心灵因为想象的关
系成为受动。
（八七）由此足见那些对于理智与想象不加精确区别的人，是如何容易
陷入极大的错误！如认广延（extensiO）居于一定的地点，必定是有限的，
广延的各部分是真实地各个不同的，并且认广延是万物原始的而且是唯一的
基础，它有的时候所占的空间较别的时候为多，诸如此类的错误，完全与真
理相违背，我将于适当地方另加阐明。
（八八）至于名词既是想象的一部分，换言之，我们所以能虚构许多观
念，皆由于我们因身体的特冲状态，模糊地在记忆中连缀名词所致。所以无
疑地，名词，和想象一样，如果我们稍不注意，即可以引起许多重大的错误。
（八九）不但如此，文字的排列既是任意地依照民众的了解力的程度为
准的，所以它们只是表示事物在想象中的情况的符号，而不表示事物在理智
中的实质。从我们对于只在理智中不在想象中的东西常常给以否定的名称，
如无限、无形体等的事实看来，我这种说法，显然是明白无疑的。而且有许
多事物本来是肯定的，也是用否定的名词来表示，如称之为非创造的、非依
附的、无限的、不朽的等等。因为对于这些负名词的反面，远为易于想象，
所以最先为古人所想到，而占有正的肯定的名称。我们肯定或否定许多事物，
因为语言的性质容许我们肯定或否定，而不是事物的本性容许我们那样作。
假如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很容易把错误的东西当作真的东西。
（九○）此外还另有一个引起混淆的最大原因，足以阻止知性的自己反



省，也必须避免。这就是如果我们对想象与理智没有加以区别，我们便会以
为愈易于想象的东西愈为明晰，并且以为我们所想象的东西就是我们所理解
的东西。因此我们把本来是在后的放在前面，把本来是在前的东西放在后面，
将研究的正当次序颠倒，以致不能获得任何正硝的结论。



五  论界说
 

（九一）现在为了最后过渡到方法的第二部分①起见，我将首先阐明这种
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其次指出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在
于获得清楚明晰的观念，这就是说，在于寻求纯粹是出于心灵而不是由于身
体的偶然的刺激而起的观念。并且为了把所有的观念归结到一个观念起见，
我们将设法把所有的观念按照那样一种方式加以联系和排列，以便心灵可以
尽可能客观地既从全体又从部分，以反映自然的形式。
（九二）至于第一点，我已经说过，为了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必须纯
粹由一物的本质或由它的最近因去加以理解。因为假如那物是自在之物，或
者如一般所说，是自因之物，则必须单纯从它的本质去认识它。但是假如那
物并非自在，而须有原因才能存在，则必须从它的最近因去认识它。因为，
真正讲来，对于结果的知识不过是获得的对于原因之较完全的知识罢了。②

（九三）因此我们对于事物的研究，决不容许根据抽象的概念去推论；
我们必须极端小心不要使仅仅在我们理智中的东西与现实界的东西混淆起
来。但最好的推论必须从一个肯定的特殊的本质，或者从一个真实的正确的
界说里推论出来。因为如果单纯由普遍的公则出发，知性是不能达到个别事
物的，因为公则外延至无限，不能决定知性使特殊地考察之一个别事物，而
不去考察另一个别事物。
（九四）所以研究的正当途径即在于依一定的界说而形成思想。对于一
物的界说愈好，则思想的进展愈容易有成果。所以方法的整个第二部分的关
键即在于知道良好的界说应有的条件，并且知道寻求良好界说的方式和步
骤。现在先讨论界说的条件。
（九五）一个界说要可以称为完善，必须解释一物的最内在的本质
（essentia），而且必须注意，不要拿一物的某秤特质（propria）去代替那
物的本身。为了表明我的意思，但又为了避免所举出的例子足以令人误会我
是在指摘别人的错误起见，我将举一个抽象的东西作例，对于这个抽象的东
西，无论如何去下界说，都无关紧要，例如圆形。如果将圆形界说为一个由
中心到周边所作的一切直线都是等长的图形，如是则每个人都可看出，这个
界说仅仅说出了圆形的一个特质，而不能表明圆形的本质。正如我刚才所说，
这一点对于圆形或其他理性的东西，虽属无关紧要，但对于物理的及真实的
东西来说，关系便级其重大，因为如果不知道一物的本质便无法知道一物的
特质；假如我们略去本质不论，则我们必然将会颠倒那应该符合自然的联系
的理智的联系，因而我们将达不到我们的目的。
（九六）为了避免这种缺点起见，关于界说须遵守下列各条：
一、对于被创造之物下界说必须包括它的最近因。按照这条规则，则圆
形的界说就应该这样：圆形是任何一根一端固定的另一端转劫的直线所作成
的图形。这个界说昱然包括圆形的最近因在内。
二、一物的概念或界说应该是这样，即当我们单就该物自身而不把它与

                                                
① 这部分继第一部分而出的主要规律，即在于严密考察我们借纯粹理智所获得 的一切观念，以便我们可以

把这些观念与我们从想象得来的观念区别开，这种区别可 以从想象和理智各自的特质里寻找出来。
② 注意：由此足见，我们不能够对于自然的任何东西有所了解，而不同时增进 我们对于第一因或上帝的知

识的。



他物相联结来考察时，该物的一切特质，必须都能从它的界说里推出，有如
在刚才所举的圆形的界说里看到的那样。因为从刚才对于圆形的界说里，可
以明白推出一切从中心点到周边的直线皆属等长的特质。至于说到这是界说
的必要条件，则凡是对于这个问题思索过的人必定都很明白，用不着再费神
去证明，也用不着费神去指出何以从界说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可以推知每一
个界说必定是肯定的。——我所说的是理智的肯定，而没有注意到字面的表
述，因为由于文字的缺乏，有时意思上虽是肯定的东西，在字面上却用否定
的方式表达出来。
（九七）对于非创造之物立界说必须满足下列各条件：
一、这界说须排除任何原因，这就是说，无须于非创造之物的存在以外，
另去寻找其他的原因来解释它。
二、这物的界说既巳成立，必不可为它的存在与否一问题尚留余地。
三、就关于心灵而言，界说必不可包含可以转交成虚字的实字，换言之，
必不可用抽象的概念来解释。
四、最后，——虽然这点前面已屡次说过，这里无须再提——一个必要
的条件为：那物的一切特质都必定可以从它的界说推出。所有这些，对于深
切注意的人都是十分明白的。
（九八）我又会说过，最好的推论必须从一个特殊的肯定的本质推演而
出：因为一个观念愈特殊，便愈明晰，从而也就愈是清楚。因此我们必须尽
量寻求关于特殊事物的知识。
（九九）就推演的次序而论，为了使我们所有的观念都可以按次序排列，
并连贯起来起见，我们必须尽先依理性的要求去探讨是否有一个存在——如
果有，它的本性如何——它是万物的原因。这样一来，则它的客观的本质又
可为我们一切观念的原因。于是有如前面所说，我们的心灵可以尽量完全地
反映自然。因此心灵可以客观地包含自然的本质、秩序和联系。由此足见，
这是百分必须：把我们的一切观念都从自然事物或真突存在推出，尽量依照
由此一实在到另一实在的因果系列，这样就可以不致过渡到抽象的和一般的
概念：既不由抽象概念推论出真实事物，也不由真突事物推论出抽象概念。
因为两者都足以扰乱理智正确的进展。
（一○○）但是必须注意，我这里所谓因果系列和真实事物的系列，并
不是指变灭无常的个别事物而言，而是指固定的和永恒的事物的系列而言。
因为要想追溯变灭无常的个别事物的系列，实为人类的薄弱的理智所不可
能，一则事物的数目非人力所能指救，再则每一事物的坏境变化无穷，而其
坏境的每一变化都可以作该物存在或不存在的原因。因为它们的存在与它们
的本质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或者如前面所说，它们的存在不是永恒的真理。
（一○一）但是我们也没有了解这些变灭无常的个别事物的系列的必
要，因为它们的本质并不是从它们的存在的系列或次序推出，而它们的存在
的次序，充其量只能供给我们以它们外表的迹象、关系或次要情况；所有这
些都和它们的内在本质相隔甚远。而内在本质只可以在固定的永恒的事物中
去寻求，并且也可以在好象深深刊印在事物里面，而为一切个别事物的发生
和次序所必遵循的规律中去寻求。是的，我们还可以说，所有变灭无常的个
别事物都密切地、本质地（我可以这样说）依存于固定、永恒的东西，没有
固定、永恒的东西，则个别事物既不能存在，也不能被认识。所以这些固定
的永恒的东西，虽是个别的，但是因为它们无所不在，并具有弥漫一切的力



量，在我们看来，即是变灭无常的个别事物的界说的类或共相，而且是万物
的最近因。
（一○二）虽说这样，但是要想达到对于个别事物的知识似乎有不少的
困难须得克服；因为要想同时认识所有的事物实远超乎人类理智的力量以
外，但是认识事物谁在先谁在后的次序，我们已经说过，必定不能从其存在
的系列求得，也不能从永恒之物推出，因为按照它们的本性，永恒之物莫不
同时存在。因此除了我们用来认识永恒之物及其法则的工具外，我们必须另
外寻找别的辅助方法。但是这里并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地方，而且在我
们对于永恒之物及其必然的法则还没有充分的知识，并对于我们的感官的性
质迂没有明了以前，也用不着讨论这种方法。
（一○三）在我们进行研究对于个别事物的知识以前，还有时间去讨论
足以帮助我们知道如何使用我们的感官，并如何依一定的规律和正硝的次序
去佗突验，借以充分地规定研究的对象的辅助方法。这样我们最后就可以根
据这种方法去规定事物的生成究竟依照哪种永恒之物的规律，而且我们从而
也可以了解事物的最内在本质。所有这些我将于适当地方加以说明。这里，
为了回到我原采的目的，我将只是设法指出足以使我们认识永恒之物，并根
据上面所列举的条件以形成关于它们的界说的途径。
（一○四）要作到之一层，我们必须回忆上面所说过的话，就是，当心
灵注意到任何思想，以便加以考察，而依照适当次序，从它推出应该推出的
结论时，如果这思想是错误的，它必定会发现它的错误；但如果这思想是真
的，则它就合顺利地迸行，没有滞碍，由它推出种种真的结论来。这一点，
我说，即是达到我们的目的所必需的。因为假如没有这样一个根本原则，则
我们的思想就没有定准。
（一○五）所以假如我们想要探讨万物的本源，就必须有一个根本原则
指寻我们的思想去研究。再则，因为方法既是反思的知识本身，则这指异我
们思想的根本原则除了是失于构成真理的形式的东西的知识，以及关于知性
本身与知性的特质和力量的知识外，不能再是别的东西了。因为这点一经达
到，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根本原则，从这个原则，我们可以推出我们的思想，
并可以寻出一条途径，循此途径，知性可以本其固有能力，或者以它自已的
能力为准，获得对永恒之物的知识。
（一○六）假如思想的本性即在于构成真的观念，象我在方法的第一部
分所指出那样，那么现在必须研究我们所了解的知性的能力或力量是什么。
因的我们的方法的主要部分既在对于知性的力量和性质加以透彻的了解，所
以根据方法的第二部分讨论，我们不得不从思想和知性的界说本身去推出这
种知识。
（一○七）但是直至现在为止，我们还未曾具有没现界说的规则，而且
如果没有对于知性和其力量的本性或界说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制订出这些规
则采。由此可见，或者知性的界说是自明的，或者我们对它什么也不能认识。
但是知性的界说并不是绝对地自明的。因为在未能明了知性的本性以前，我
们对于知性的特质，一如我们对于借知性所荻得的一切事物，并不能清楚明
晰地认识。所以如果我们对于知性的特质，有了明晰清楚的了解，则对于知
性的界说，便容易明白。因此我们要在这里把知性的特质列举出来，加以考



察，并且开始讨论我们求知的天赋工具。①

（一○八）我曾经大体上讨论过的并且明晰地了解的知性的特质如下：
一、知性自身具有确定性，换言之，它知道事物形式地存在于实在界中，
正如事物客观地包含在知性中。
二、知性认识许多东西或绝对地构成某些观念，而又从别的观念以形成
另外一些观念，譬如，知性无需别的观念即绝对地形放量的观念；反之，知
性形成运动的观念时，必须先思考到量的观念。
三、知性绝对地形成的观念表示无限性；而有限的观念则是知性从别的
东西推论出采的。例如就量的观念而论，如果知性从它的原因去理解它，则
量便被认为有限，譬如，当知性认为由一个平面的运动而形成一个体积的观
念，由一根直线的运动而形成平面的观念，最后，由点的运动而形成线的观
念时，这些表象并不足以帮助我们对于量的了解，但是仅仅足以对量加以规
定。这乃是由于我们在某种限度内认为这些观念都是由运动产生，而其实必
须先有了量的观念，才可以形成运动的观念。并且我们还可以设想延长运动
足以形成一条天限长的线，但是如果先没有无限之量的观念，我们便不能这
样做。
四、知性形成肯定的观念较先于形成否定的观念。
五、知性观察事物并不怎样从时间的观点，而是在某种限度内从永恒的
和无限数量的观点*。换言之，知性理解事物并不注意它们所占的时间，亦不
注意它们的数量。但是当它想象事物时，则从某种数目和一定的时间与分量
的观点去理解它们。
六、我们所形成的明晰清楚的观念，好象只是从我们本性的必然性里推
出来似的，所以这些观念，似乎只是绝对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混淆的观
念，则恰好与此相反；混淆的观念的形成，每每违反我们的意志。
七、知性从别的观念所形成的事物的观念，可以在许多方式下为心灵所
规定。譬如，为了规定一椭圆形的平面起见，心灵可以假想一个钉状物固系
在一条直线上绕著两个中心点转动，或设想出无限多的点，与任何一条直线
永远保持同样固定的关系，或以一个平面斜截一个圆锥体，如是或者倾斜的
角度较大于锥顶的角度，或者设想其他无限类此的东西，以规定有限事物的
观念。
八、那些愈能表示一物的完善性的观念就愈为完善。因为我们赞美一个
设计一座普通房子的建筑师，并不如赞美一个设计一座宏丽庙宇的建筑师那
样热烈。
（一○九）对于其余与思想有关的东西，如爱情、快乐等，我们
*无限数量的观点即不从数量绵延的观点，无限数量即无数量——如康德
的先验法开辟的道路。——译者可以无须多说，因为这些情感与我们现在所
讨论的无关，并且除非先理解知性，便不能理解情感。因为假如完全取消观
念，则也必定完全取消情感。
（一一○）我们已经充分说明，错误的与虚构的观念并不是由于具有什
么肯定的东西，因而被称为错误或虚构。其所以被认为错误与虚构，完全由
于知识的缺陷。所以错误的与虚构的观念，作为错误的与虚构的观念，实在
丝毫不能教导我们思想的本质。所以要知道思想的本质，必须从上面所列举

                                                
① 参看上面三十一节及三十二节以下。



的肯定的特质中去寻求，换言之，我们必须寻求一个为这些特质所从出的共
同之点，有了这个共同之点则必有诸特质，没有这个共同之点，则诸特质亦
随之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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